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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生學校財團法人新生醫護管理專科學校 
護理科學生休、退、轉及延畢生輔導要點 

法規制(修)訂總說明 

壹、法規制(修)訂之必要性 

一、為提供護理科可能休、退及轉學生、延畢生學習輔導之依據，以瞭解學生之學

習、生活、課業等適應情形，必要時得轉介至心理諮商中心進行輔導。 

二、各班導師每學期須檢核班上同學修課情形，並輔導嚴重學習落後的學生。 

貳、法規制(修)訂屬性 (請依照法規情況，進行勾選) 

■新法規，以訂定法規條文說明表形式說明。 

□修正條文逾二分之一，屬全文修正性質，以全文修正形式對照表說明。 

□修正條文在四條以上，未達全部條文之二分之一者，屬部分修正性質，以部分修

正形式對照表說明。 

□修正條文在三條以下者，屬少數條文修正性質，以少數條文形式對照表說明。  

參、法規制(修)訂之重點 

一、  為提供護理科可能休、退及轉學生、延畢生學習輔導之依據，特訂定「新

生醫護管理專科學校護理科學生休、退、轉及延畢生輔導要點」(以下簡稱本

要點)。 

二、  各班導師須檢核班上同學修課情形，有不及格科目者須於每學期開學後三

週內進行輔導並完成「護理科學生修課輔導追蹤表」及「護理科學生重補修

時程規劃通知單 」。 

三、  輔導嚴重學習落後的學生，必要時得邀請學生家長到校共同會談並填寫「新

生醫護管理專科學校護理科學生訪談紀錄表」。 

四、  延畢之學生由護理科定期追蹤並召開輔導會議，以輔導、關懷學生之學習

狀況。 

五、  學生之學習、生活、課業等適應情形，必要時得轉介至心理諮商中心進行

輔導。 

六、 本要點經科務會議通過後公佈實施，陳校長核定後公告施行，修正時亦同。

修正時亦同。 

肆、制(修)訂法規與校外、校內其它法規之關連 

無 



新生學校財團法人新生醫護管理專科學校 
護理科學生休、退、轉及延畢生輔導要點 

條文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一、 為提供護理科可能休、退及轉學

生、延畢生學習輔導之依據，特訂

定「新生醫護管理專科學校護理科

學生休、退、轉及延畢生輔導要點」

(以下簡稱本要點)。 
明定辦法依據。 

 二、 各班導師須檢核班上同學修課情

形，有不及格科目者須於每學期開

學後三週內進行輔導並完成「護理

科學生修課輔導追蹤表」及「護理

科學生重補修時程規劃通知單 」。 

明定適用對象

與檢核表單 

 三、 輔導嚴重學習落後的學生，必要時

得邀請學生家長到校共同會談並

填寫「新生醫護管理專科學校護理

科學生訪談紀錄表」。 
明定適用對象

與檢核表單 

 四、 延畢之學生由護理科定期追蹤並

召開輔導會議，以輔導、關懷學生

之學習狀況。 
明定適用對象。 

 五、 學生之學習、生活、課業等適應情

形，必要時得轉介至心理諮商中心

進行輔導。 
明定適用對象

與輔導單位。 

 六、 本要點經科務會議通過後公佈實

施，陳校長核定後公告施行，修正

時亦同。 

明定本辦法審

議會議。 

 
註： 

(一)請參照以下「對照表寫法」方式，撰寫標題。 

(二)法規名稱有修正時，應以舊名稱為標題名稱。 

(三)新制訂法規，第一欄修正條文「無須撰寫」，留空白即可。 

(四)為修正法規時，修正條文列為第一欄，現行條文列為第二欄，說明列於第三欄。 

(五)修正條文按其條次排列，並與現行條文對照排列。遇有現行條文被刪除時，依其

於現行條文中之條次順序，仍將全文列於現行條文欄，其上之修正條文欄留空，



其下說明欄註明本條刪除。修正條文如係新增，則現行條文欄留空，說明欄說明

本條新增。 

(六)依據法規形式，撰寫標題寫法 

 
類別 說明 對照表寫法 法規標題寫法 

制訂法規 新制訂法規 (法規名稱)訂定法規條文說明表 (法規名稱) 

全案修正 修正條文達全部條

文二分之一者 

(法規名稱)修正條文對照表 (法規名稱)修正 

部分條文

修正 

修正條文在 4 條以

上，未達全部條文

之二分之一者 

(法規名稱)部分條文修正條文對

照表 

(法規名稱)部分條文修正 

少數條文 

修正 

修正條文在  3 條

以下者，未達全部

條文文之二分之一

者 

(法規名稱)第○條修正條文對照

表 

或 

(法規名稱)第○條、第○條、第

○條修正條文對照表 

(法規名稱)第○條修正 或 

(法規名稱)第○條、第○條、

第○條修正 

   
 
 



新生學校財團法人新生醫護管理專科學校 
護理科學生休、退、轉及延畢生輔導要點 

 
110.03.26   109 學年度第 2 次科務會議通過 

(112.05.16 112 年 5 月行政會議修正校名) 
 

一、 為提供護理科可能休、退及轉學生、延畢生學習輔導之依據，特訂

定「新生醫護管理專科學校護理科學生休、退、轉及延畢生輔導要

點」(以下簡稱本要點)。 

二、 各班導師須檢核班上同學修課情形，有不及格科目者須於每學期開

學後三週內進行輔導並完成「護理科學生修課輔導追蹤表」及「護

理科學生重補修時程規劃通知單 」。 

三、 輔導嚴重學習落後的學生，必要時得邀請學生家長到校共同會談並

填寫「新生醫護管理專科學校護理科學生訪談紀錄表」。 

四、 延畢之學生由護理科定期追蹤並召開輔導會議，以輔導、關懷學生

之學習狀況。 

五、 學生之學習、生活、課業等適應情形，必要時得轉介至心理諮商中

心進行輔導。 

六、 本要點經科務會議通過，陳校長核定後公告實施，修正時亦同。 



護理科學生修課輔導追蹤表 

      學年度  第     學期   護理科學生修課輔導追蹤表 

入學年度:       學年度            年        班 

學號 姓名 不及格科目 
必修/
選修 

學分/
學時 

導師輔導結果 

   
必修 
選修 

 

預參加暑修(時間:   年    月) 
預參加寒修(時間:    年    月) 
預參加隨班附讀(____學期    年
級) 
預參加校際選課(時間:   年  月) 
其他                        

   
必修 
選修 

 

預參加暑修(時間:   年    月) 
預參加寒修(時間:    年    月) 
預參加隨班附讀(____學期    年
級) 
預參加校際選課(時間:   年  月) 
其他                        

   
必修 
選修 

 

預參加暑修(時間:   年    月) 
預參加寒修(時間:    年    月) 
預參加隨班附讀(____學期    年
級) 
預參加校際選課(時間:   年  月) 
其他                        

   
必修 
選修 

 

預參加暑修(時間:   年    月) 
預參加寒修(時間:    年    月) 
預參加隨班附讀(____學期    年
級) 
預參加校際選課(時間:   年  月) 
其他                        

   
必修 
選修 

 

預參加暑修(時間:   年    月) 
預參加寒修(時間:    年    月) 
預參加隨班附讀(____學期    年
級) 
預參加校際選課(時間:   年  月) 
其他                        

表格不足請自行增列 

                  導師簽名:                    繳回日期: 

填表說明: 

1. 每學期開學時導師在確認教務處發給學生之「學分確認單」時，請一併調查班級學生不及格科目

及學分學時數，並填於本表單上，以俾後續追蹤修課情形。 

2. 請導師提供學生補修時程資訊，及輔導學生儘早完成補修課程，並於表單上勾選輔導後之結果。 

3. 表單以「班級為單位」，並請導師於每學期第 3 週完成輔導後交回護理科課務組備查。 

 



護理科學生修課輔導追蹤表 

新生學校財團法人新生醫護管理專科學校 

護理科學生重補修通知單暨家長回條 

敬愛的家長您好: 

貴子弟            修業成績不及格科目如下表，請共同協助督導貴子弟進行重補修，

以免影響如期畢業。若有相關問題都可與我聯絡。敬請協助督導，感謝您! 
 

導師___________ 03-4117578#        
 

不及格科目 必修/選修 學分/學時 預補修規劃 

 
必修 
選修 

 

預參加暑修(時間:   年    月) 
預參加寒修(時間:    年    月) 
預參加隨班附讀(____學期    年級) 
預參加校際選課(時間:   年  月) 

 
必修 
選修 

 

預參加暑修(時間:   年    月) 
預參加寒修(時間:    年    月) 
預參加隨班附讀(____學期    年級) 
預參加校際選課(時間:   年  月) 

 
必修 
選修 

 

預參加暑修(時間:   年    月) 
預參加寒修(時間:    年    月) 
預參加隨班附讀(____學期    年級) 
預參加校際選課(時間:   年  月) 

 
必修 
選修 

 

預參加暑修(時間:   年    月) 
預參加寒修(時間:    年    月) 
預參加隨班附讀(____學期    年級) 
預參加校際選課(時間:   年  月) 

 
必修 
選修 

 

預參加暑修(時間:   年    月) 
預參加寒修(時間:    年    月) 
預參加隨班附讀(____學期    年級) 
預參加校際選課(時間:   年  月) 

 
必修 
選修 

 

預參加暑修(時間:   年    月) 
預參加寒修(時間:    年    月) 
預參加隨班附讀(____學期    年級) 
預參加校際選課(時間:   年  月) 

 
註: 

    學生重補修、選修、修課須依本校「學則」、「寒暑期開班授課辦法」及「校際選課實施辦法」 
    規定辦理。 

 
  

 
                 家長簽名:             日    期:              



護理科學生訪談紀錄表 

新生學校財團法人新生醫護管理專科學校護理科學生訪談紀錄表  
 
  學生類別：□休、退（轉）學生   □延畢生    □學習輔導生 

學生姓名： 學號： 班級：     年     班 

日期： 年  月  日 時間：     本學期第        次訪談 

訪談項目：□生活 □課業 □交友 □其他         輔導教師： 

學生問題或需求： 

訪談內容： 

 

 

 

                       

學生電話  聯絡地址  

學生簽名  
輔導教師  

  簽名 
 

       附註：請輔導後繳回護理科課務組存檔。 

     
 

110.03.26 科務會議通過 


